
天下秀数字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相关规定，

我们作为天下秀数字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

事，本着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在认真审阅了

有关资料后，现就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，发表如下

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广西证监局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》整改报告的独立意见 

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（以下简称“广西证监局”）

下发的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》（〔2024〕1

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决定书》”）后，就公司现场检查存在的问题进行改正。针对

决定书提出的相关问题，公司高度重视，对决定书中涉及事项进行认真深入地

分析和讨论。同时，要求相关部门对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

规定和要求，落实整改措施。 

经核查，我们同意本次公司整改报告措施，并持续跟进各项整改措施的实

施，及时督促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管及相关人员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，

督促公司严格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要求进行财务核算，切实提高公司规范

运作、财务水平和信息披露水平，推动合规建设常态化，有效地维护公司及广

大投资者的利益，促进公司持续、健康、稳定发展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下接签署页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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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之签署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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